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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天政办发〔2021〕14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，根据台州市公平竞争审查

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《关于做好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案

件整改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县人民政府组织对现行有效的县政府

（含县政府办公室，下同）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认真清理，现将决

定依法依规废止的 7 个规范性文件明确如下：

1.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（天政发〔2013〕25 号）

2、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台县加快推进电子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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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创业就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15〕59 号）

3、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台县影视文化产业发

展扶持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17〕49 号）

4.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台县加快推进全域旅游

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16〕87 号）

5.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台县加快推进全域旅游

发展若干意见的补充意见》（天政办发〔2017〕70 号）

6.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台县鼓励众创空间（孵

化器）发展促进创业创新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17〕

90 号）

7.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天台县文化体育产业发展

扶持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20〕7 号）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6 月 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7日印发


